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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大中華集團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大中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零
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有關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765,331  777,623

銷售成本  (736,801 ) (679,�27 )    

毛利  28,530  98,496
其他收益淨值 4  66,261  5,76�
銷售開支  (58,894 ) (69,6�2 )
行政開支  (15,242 ) (�2,358 )
融資成本  (5,904 ) (6,�2� )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  17,990  426    

除稅前溢利 5 32,741  �6,592

所得稅開支 6 (17,706 ) (54� )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  15,035  �6,05�    

股息 7 2,617  2,6�7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於期內
 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 8 港幣5.75仙  港元6.�3仙    

 －攤薄 8 港幣5.75仙  港元6.�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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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商譽  22,308  22,308
投資物業  662,674  60�,�6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26  ��,5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0,832  �0,840
於聯營公司權益  68,669  50,7�5
向聯營公司貸款  12,019  �2,0�9
待售財務資產  2,274  2,274    

  789,502  7�0,880    

流動資產
持作銷售物業  41,290  4�,945
存貨  203,556  �2�,62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2,758  42,75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9 136,188  �0�,�9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491  24,�02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  75
持至到期財務資產  –  3,900
銀行結存及現金  62,676  57,7�5    

  517,959  393,3�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0 129,556  �20,2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236,876  �37,736
已收租務按金  6,688  5,370
有抵押借貸  112,632  54,333
即期所得稅負債  1,480  �,496    

  487,232  3�9,�65    

流動資產淨額  30,727  74,�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20,229  785,029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借貸  150,235  �45,6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89,356  7�,650    

  239,591  2�7,275    

資產淨額  580,638  567,75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2,337  52,337
儲備  528,301  5�5,4�7    

總權益  580,638  56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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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
財務報表概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所規定之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採納與本集團有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並無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年度起生效，
並載列如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0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該詮釋並無規定實體須撥回於上一中期期間就商譽或按成本列賬之金融資產確認之減值
虧損。

本集團尚未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於本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生效日期：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生效日期：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 （生效日期：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委員會）－詮釋第�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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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之全球經營包括以下兩個主要業務分部：

一般貿易 － 動物飼料貿易（主要為魚粉及木薯片）；及
物業投資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待售物業之銷售收入及提供物業代理服務。

次要報告形式－地區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於三個主要地區經營：

香港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中國大陸 － 動物飼料貿易，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出售持有待售物業及提供物業
代理服務

其他國家 － 動物飼料貿易及出售持有待售物業

各地區分部之間並無進行買賣活動或其他交易。

銷售額按客戶所在國家分配。



- 5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及╱或營運業績按業務及
地區分部區分之分析如下：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分部業績如下：
營業額
 銷售 751,948  –  751,948
 租金收入 –  13,383  13,383     

 751,948  13,383  765,331
     

分部業績 (46,670 ) 68,173 * 21,503
     

未分配企業費用     (848 )     

     20,655
融資成本（附註5）     (5,904 )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17,990     

所得稅前溢利     32,741
所得稅開支（附註6）     (17,706 )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     15,035
     

* 物業投資之分部業績，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益港幣62,352,000元（二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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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分部業績如下：
營業額
 銷售 767,034  –  767,034
 租金收入 –  �0,589  �0,589     

 767,034  �0,589  777,623
     

分部業績 �5,�22  6,226 * 2�,348
     

未分配收入     939     

     22,287
融資成本     (6,�2� )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426     

所得稅前溢利     �6,592
所得稅開支     (54� )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     �6,05�
     

* 物業投資之分部業債並無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益。

地區分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香港 8,034  6,7�3
中國大陸 757,297  746,499
其他國家 –  24,4��   

 765,331  777,623
   

3 業務之季節性

本集團一般貿易業務須受季節性波動所影響。一般而言，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於每年第
二季度及第三季度上升，並於其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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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盈餘，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443  3,93�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478  9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62,352  –
其他 1,988  �,73�   

 66,261  5,76�
   

*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A. G. 
Wilkinson & Associates重估。估值乃基於活躍市場之現價或折現現金流預測釐
定。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5,304  5,775
須於五年後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600  346   

借貸成本總額 5,904  6,�2�
   

其他項目

僱員福利開支
 工資及薪金 7,094  7,638
 退休福利成本－定額供款計劃 103  87
折舊 682  52�
持有待售物業攤銷 39  3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8  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之減值虧損 740  �,872
撇銷存貨轉為淨可收回價值 41,892  2,566
匯兌虧損╱（盈利） 1,483  (624 )
運費 43,736  5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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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屬下公司在兩期間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賬目內作出香
港利得稅撥備。

所得稅開支主要成份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遞延稅項
 就重估投資物業之臨時差額之來源及撥回 17,706  54�   

本期間之總所得稅項開支 17,706  54�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元
 （二零零六年：每股港幣0.0�元） 2,617  2,6�7   

(a)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之會議中，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有關股息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支付，並反映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保留溢利分派中。

(b)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之一個會議中，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此中期股息並未反映於本簡明中
期財務報表之應付股息，惟將反映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保留溢
利分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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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 15,035,000港元  �5,035,000港元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61,685,000  26�,685,000
   

每股基本盈利 港幣5.75仙  港幣6.�3仙
   

攤薄

由於本公司在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上述兩個期間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
相同。

9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
 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票據 86,828  34,768 
應收貿易款項 51,989  68,3�5    

 138,817  �03,083 
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2,629 ) (�,889 )   

 136,188  �0�,�94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30日 83,650  94,973
3�－ 60日 180  –
6�－ 90日 3,784  –
超過90日 48,574  6,22�   

 136,188  �0�,�94
   

附註：

於此公佈日期，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之結餘約港幣�25,225,000元已付清。未付清之
結餘約港幣�0,963,000元賬齡九十天以上，為本集團中國銷售伙伴之應收貿易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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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票據 120,243  ��7,59�
應付貿易 9,313  2,639   

 129,556  �20,230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30日 　109,431  ��9,794
3�－ 60日 –  �4
6�－ 90日 12,122  –
超過90日 8,003  422   

 129,556  �20,230
   

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包括一筆為數港幣
�76,676,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6,854,000元）之已收魚粉產品貿易之
按金。

12 結算日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所宣佈，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本公司簽訂臨時協議以代價港幣
24,600,000元出售位於香港九龍觀塘物華街47號華安大廈地下三號店鋪之投資物業。該
物業之賬面值為港幣26,500,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26,500,000元）。

另外，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本公司訂立另一份臨時協議以代價港幣34,300,000元出
售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86A號有利大廈地下B店鋪之投資物業，該物業於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港幣26,800,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24,800,000元）。

13 比較數字

審閱財務報表之呈列後，財務報表若干項目已予重新分類，以就事項或交易作出更合適
呈列。因此，比較數字已予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



- ��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港幣765,33�,000元，較去年同
期下跌約�.6%。銷售下跌主要源於回顧期內木薯片業務需求下降。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不同業務營運之收益與二零零六年同期之比較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攤佔 		 		 攤佔
	 千港元  	 營業額 		 千港元 		 營業額
 未經審核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百分比

魚粉產品 610,449  79.7%  539,92�  69.4%
木薯片產品 140,980  18.4%  225,896  29.0%
發熱器交易 519  0.1%  �,2�7  0.2%
於香港之物業投資 8,034  1.1%  6,353  0.8%
於中國之物業投資 5,349  0.7%  4,236  0.6%       

 765,331  100.0%  777,623  �00.0%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由往年同期純利約港幣�6,05�,000元
減少約6%至約港幣�5,035,000元。純利減少主要源於中國內地市場內魚粉產品市場價
格及需求出現意外波動，使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本集團一般貿易
業務錄得港幣46,670,000元之分部虧損，而去年同期則錄得分部溢利港幣�5,�22,000
元。上述分部貿易虧損主要包括存貨撥備港幣4�,892,000元，直接於收益表之銷售成
本中支銷。魚粉市價於二零零七年第一季度走穩，卻於二零零七年五月至二零零七年
八月間忽然下跌約26%。如此短時期內之跌幅，於過去二十年從未出現，管理層在二
零零七年亦不能料到。魚粉市價自二零零七年八月底站穩現時水平，管理層已檢討存
貨撥備及作出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額之審慎撥備。

儘管一般貿易分類出現虧損，本集團仍錄得投資物業重估盈利約港幣62,352,000元（二
零零六年：無），以及攤佔聯營公司純利增加港幣�7,564,000港元至港幣�7,990,000元
（二零零六年：港幣426,000元）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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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一般貿易

於回顧期間，主要由於魚粉市況欠佳，一般貿易之業績表現有欠理想。考慮到存貨撥
備，一般貿易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率僅為2%，去年同期則為
��.5%。

魚粉產品

本集團積極拓展中國內地之魚粉分發渠道，須要有較高水平存貨，以確保全年對最終
客戶供應穩定。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第一季前以高價與魚粉供應商訂立多份合
約。然而，由於中國魚粉市場在正常旺季期間之市場需求意外疲弱，魚粉價格自二零
零七年五月起開始大幅下跌。由此，本集團需以較低價格銷售以清理存貨，並導致淨
虧損。為反映魚粉存貨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可變現價值淨額，管理層制定之已
計提存貨撥備港幣4�,892,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2,566,000元），乃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貿易業務分部虧損之一大部份。

為降低交易虧損，管理層停止訂立任何新供應合約，直至所有現有手頭合約完成為
止。本集團於可見將來將保持最低存貨水平。

木薯片產品

儘管木薯片價格於二零零六年大部份時間維持相對穩定，其價格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上揚。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加上東南亞至中國內地之船運費用上升，木薯片產品之盈
利率進一步收窄，木薯片分部於回顧期內未為本集團營運業績帶來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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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下表載有與二零零六年同期作比較、並按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地區分類
之物業投資業務表現：

 截至二零零七年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攤佔 		 千港元 		 攤佔
 未經審核  百分比   未經審核  百分比

收益
於香港之物業投資 8,034  60%  6,353  60%
於中國內地之物業投資 5,349  40%  4,236  40%       

 13,383  100%  �0,589  �00%       

溢利淨額（不包括重估收益）
於香港之物業投資 3,258  56%  �,39�  22%
於中國內地之物業投資 2,563  44%  4,835  78%       

 5,821  100%  6,226  �00%       

於回顧期內，香港及中國內地之投資物業重估增益約達港幣62,352,000元（二零零六
年：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公平值增益指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重估值相對於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重
估值之盈餘。增益主要部分為轉為商用之中國經裝修投資物業，導致其價值在上半年
大幅上升。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港幣�7,990,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426,000元），包括應佔聯營
公司所擁有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益約港幣�9,565,000元（二零零六年：無）。本集團及
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A. G. Wilkinson & Associates重估。董
事認為，本集團及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與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重估值並無重大差距。由於重估增益主要源自重續租約時之修
改，以及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更改物業用途，故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並無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值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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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之物業投資

於回顧期內， 香港若干商業物業之租金總額達港幣8,034,000元（二零零六年： 港幣
6,35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7%。回顧期之經營溢利為港幣3,258,000元（二零零
六年：港幣�,39�,000元）。增長主要源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物業之月租及平均使用率增
加所致。

於中國內地之物業投資

我們位於上海長寧區的主要物業之其中一座之裝修工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完成，該
物業已於二零零七年五月獲新租客租住。此經裝修物業將產生額外每月租金收入人
民幣460,000元。中國內地物業投資的租金總額於回顧期內約達港幣5,349,000元（二
零零六年：港幣4,23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6%。回顧期內營運溢利約達港幣
2,563,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4,835,000元）。營運溢利減少主要源於回顧期內該物
業所產生之一次性工程裝修維修成本。

前景

一般貿易

魚粉產品

中國中央政府高度關注最近豬瘟導致豬農損失沉重，近月且大減魚粉產品耗用量。中
國內地所有地方政府及相關界別正採取措施以確保市場上豬肉供應充足。管理層相
信，政府支持豬農增加豬肉供應之政策，將有助逐步增加魚粉產品之耗用量。只要豬
瘟疫情受到控制，管理層對魚粉產品未來需求以至其市價之穩定感到樂觀。與此同
時，管理層將更留心魚粉價格及市場需求之波動。

木薯片產品

管理層現正於越南發掘採購機會及尋求更多船舶租賃經紀以降低船運費用，旨在達致
木薯片買賣業務轉虧為盈。於此期間，管理層將密切關注業務狀況，進一步減少經常
性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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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於香港之物業投資

香港整體經濟環境正在呈現上揚勢頭，零售及租賃市場整體環境改善，令黃金地段零
售商店之市價達至記錄新高。管理層相信此市場正面情緒提供一個機會，將該等零售
商店以具有吸引力之價格套現。

誠如本公司所宣佈，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本公司簽訂臨時協議以代價港幣
24,600,000元出售位於香港九龍觀塘物華街47號華安大廈地下三號店鋪之投資物業。
該物業之賬面值為港幣26,5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6,500,000
元）。

另外，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本公司訂立另一份臨時協議以代價港幣34,300,000元出
售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嘴彌敦道�86A號有利大廈地下B店鋪之投資物業，該物業於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港幣26,8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4,800,000元）。

於中國內地之物業投資

本集團有信心中國內地經濟發展可讓集團以高價出售手上住宅物業。期末隨後，本集
團已成功售出位於上海靜安區的美林大廈公寓頂層之數個單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長期銀行借貸及非流動資產分別約為港幣
262,867,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9,958,000元）及港幣580,638,000
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67,754,000元），資本負債比率（界定為銀行借
貸總額與權益之比）為45.3%（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2%）。本集團之銀行借
貸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之信用狀融通額為約港幣227,385,000元（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25,380,000元），本集團可使用但未動用之銀行貸款
為港幣276,9�5,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6,924,000元）。以上已用
動用及可動用之銀行融通額由下列資產作抵押予：若干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帳面總值港
幣�0,534,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540,000元）、物業、廠房及設
備港幣5,88�,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983,000元）、投資物業港幣
64�,438,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80,029,000元）及持有待售物業港
幣40,9�9,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9,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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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元（二零零六
年：每股港幣0.0�元）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
該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前後派發。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取本公
司所宣派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
公司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間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明白企業管治的重要性，故就此採納措施以確保良好企業的管治得以維持。董
事會相信，企業管治達至適當標準，對平衡各相關團體利益，不單重要，且具建設
性，更可增加集團之問責性及透明度。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全部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各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各董事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準則。

提名委員會

委員會確認、甄選及提名合適之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人選。委員會亦定期審閱董事
會之架構、規模及組合，並向董事就任何建議改動提供建議。該審閱乃按年或按需要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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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委員會就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制定及檢討本集團全體董事之具體
薪酬待遇。有關檢討按年進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表，以及所採用之會計
原則及會計準則，並就核數、內部控制及財務匯報相關事宜進行討論。

與投資者之關係及與股東之溝通

本集團深明與股東及投資界進行有效構通的重要性。董事會已採用市場披露、投資者
及媒體關係政策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tricor.com.hk/webservice/000141），以
確保本公司符合其於上市規則之披露責任及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以及全體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獲得公平機會取得及索取本集團外部發行之資訊。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股東、顧客、供應商、銀行及專業顧問對本集團的長久支持表達
衷心謝意，並感謝全體員工在本集團整體發展方面的不懈努力及奉獻。

董事會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賀鳴玉先生、賀鳴鐸先生及潘
國偉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余錦基先生BBS MBE JP、俞漢度先生及
吳旭洲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賀鳴鐸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本業績公佈已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tricor.com.hk/webservice/000�4�)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刊載網站(www.hkex.com.hk)刊載。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亦可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或前後在上述網站覽閱。


